
法規名稱：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9 月 23 日 

 
 

第 1 條
 

本準則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五條第五項及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準則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第 3 條
 

本準則所定專業人員及其職務內容如下：

一、職業訓練師：直接擔任職業技能與相關知識教學事項。

二、職業訓練員：辦理職業技能訓練事項。

三、職業輔導評量員：辦理職業輔導評量計畫擬定、個案職業輔導評量、撰寫職業輔導

評量報告及提供個案就業建議等事項。

四、就業服務員：辦理就業諮詢、就業機會開發、推介就業、擬定並執行就業服務計畫

、職務分析、工作訓練、追蹤輔導、職務再設計、穩定就業後之職場適應、就業支

持及庇護性就業員工轉銜輔導等事項。

五、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辦理就業轉銜、職業重建諮詢、開案評估、擬定並執行職業

重建服務計畫、分派或連結適當服務、資源開發、整合與獲取、服務追蹤及結案評

定等事項。

六、督導：協助專業人員專業知能提升、情緒支持與團隊整合及溝通等事項。
 

第 4 條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聘任職業訓練師，其資格應符合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規定

。
 

第 5 條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聘任之職業訓練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應聘職類相關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

二、取得應聘職類相關丙級技術士證，並從事該職類相關工作三年以上。

三、政府尚未辦理該應聘職類丙級以上技術士技能檢定者：

（一）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且從事該職類相關工作年資一年以上

。

（二）大專校院非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且從事該職類相關工作年資三年以

上。

（三）高中（職）畢業，且從事該職類相關工作年資五年以上。

（四）曾擔任與應聘職類相關工作年資六年以上。

四、在應聘職類上有特殊表現，具相關教學或工作經驗累計達六年以上者。
 

第 6 條
 

1  職業輔導評量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

二、取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職業輔導評量員學分學程證明，且從事就業服務、職

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三、完成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一百六十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並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二）大專校院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人力資源、心

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且從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

理或職能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三）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且從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治療相

關工作一年以上。

2  從事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工作二年以上，且完成六十小時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者，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先行提供職業輔導評量服務，並

於執行業務期間由具職業輔導評量督導資格者予以輔導。

3  前項人員應於進用後二年內，完成第一項第三款專業訓練時數，成績及格並取得結訓證

明，始得繼續提供職業輔導評量服務。
 

第 7 條
 

1  就業服務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二、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

三、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人力

資源、心理或輔導、長期照護之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

四、非屬前款所定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

訓練八十小時以上或取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證明。

五、高中（職）畢業，且從事就業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相關工作三年以上，並完

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八十小時以上。

2  本準則施行前進用之就業服務助理員，應於就業服務督導之指導下，協助辦理就業服務

事項。

3  第一項就業服務員至遲應於初次進用後一年內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三

十六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始得繼續提供服務。但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者，得延後一年完成。
 

第 8 條
 

1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並於進用前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

理員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一、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且從事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

二、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

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

三、大專校院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人力資源、心理

或輔導之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且從事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

四、非屬前款所定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取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

服務學分學程證明，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

作二年以上。

五、非屬第三款所定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

服務或職業輔導評量工作四年以上。

2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於進用前，未完成前項所定之專業訓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先行提供服務，並應於進用後一年內完成訓練，成績

及格取得結訓證明者，始得繼續提供服務。
 

第 9 條



1  督導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符合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專業人員資格之一。

二、完成督導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三、從事所督導業務之工作三年以上。

2  其他具有實際輔導前項第一款規定之人員三年以上，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審查具有所

需督導專業能力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 10 條
 

1  符合本準則規定之專業人員應申請資格認證證明，其證明之有效期間為三年。

2  專業人員於取得資格認證證明後，每三年接受下列各款繼續教育，合計應達六十小時以

上，並於三年期間屆滿前三個月內，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辦理資格認證證明更

新：

一、專業課程。

二、專業相關法規課程。

三、專業倫理課程。

四、專業品質課程。

3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繼續教育之課程，合計應達六小時；逾六小時者，以六小時計

。

4  專業人員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完成之專業訓練，不計入第二項繼續教育課程。

5  第二項繼續教育之課程及時數認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委託專業機關（構）、團體辦理。

6  專業人員符合第二項規定者，發給三年效期之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
 

第 10-1 條
 

1  專業人員離開職場三個月以上，致未完成前條第二項之繼續教育時數且資格認證證明失

效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先行提供服務。

2  前項人員應於一年內完成繼續教育時數二十小時以上，始得繼續提供服務，及申請資格

認證證明更新。
 

第 11 條
 

1  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每三年接受繼續教育期間之計算，得扣除專業人員因故未執行職務三

個月以上之期間。

2  前項期間之扣除，應由專業人員提具證明，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審查。
 

第 12 條
 

1  持有教育部規定學程或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學分證明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抵免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專業訓練相關課程時數。

2  第五條至第八條所定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及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

學程證明，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

3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時數抵免、專業人員資格及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之認

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第 13 條
 

1  本準則所定之專業訓練、繼續教育及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之時數、課程及

抵免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2  前項所定專業訓練、繼續教育，主管機關應視轄區內需求規劃辦理，並得委託大專校院

、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3  第一項所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得由各大專校院辦理。
 

第 14 條
 



1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專業人員資格認證；已取得資格認證者，應予撤銷或

廢止：

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之罪、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定之罪、刑法第三百十九條之一至第三百十九條之四之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貪污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犯家庭暴力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五、犯前三款以外與業務有關之故意犯罪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2  前項第一款所定原因消滅後，得依本準則規定申請專業人員資格認證。
 

第 15 條
 

1  第十條第二項所定資格認證證明更新，專業人員應檢附原資格認證證明及完成繼續教育

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並經認證後，始得繼續提供服務；其有依第十條之一或

第十一條規定申請者，另應檢附同意扣除期間或先行提供服務之核定文件。

2  前項所定繼續教育證明文件，以資格認證更新申請日前三年內有效。

3  新發資格認證證明之有效期間，以原資格認證證明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但逾三年期間

屆滿後申請資格認證更新經核定者，以申請日起算。

4  專業人員未於規定期間申請資格認證證明更新者，資格認證證明自期間屆滿之翌日失其

效力。
 

第 16 條
 

1  專業人員應遵守職業重建服務倫理守則之規定。

2  前項所定倫理守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 17 條
 

1  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之機關（構）或團體，應遴派其專業人員參加相關在職進

修及繼續教育課程。

2  主管機關應輔導前項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之機關（構）或團體遴派其專業人員

，參加相關在職進修及繼續教育課程。
 

第 18 條
 

專業訓練成績及格或完成繼續教育者，應發給結訓證明，並載明訓練起迄日期、課程及

時數。
 

第 19 條
 

本準則所需經費來源如下︰

一、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二、主管機關編列預算。

三、其他收入。
 

第 20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